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
起 诉 书

芦检公诉刑诉〔2017〕34号

被告人易某某，男，1946年**月**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5102201946********，汉族，文化程度初中，重庆市永川区人，农村居民,案发前系原芦山县**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重庆市永川区**村**组**号。2016年1月26日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芦山县公安局决定刑事拘留，2016年11月28日被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宝峰派出所抓获执行刑事拘留临时关押于重庆市永川区看守所,2016年11月30日被芦山县公安局民警带回后关押于雅安市看守所,2016年12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3月7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易某某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于2017年3月3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本院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期间,本案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一次。
经依法审查查明：
芦山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渝煤矿）于2009年成立，被告人易某某任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13日川渝煤矿经芦山县人民政府决定予以关闭。2014年8月起，川渝煤矿资金链断裂,截止2014年11月川渝煤矿拖欠民工工资共计348.7018万元,涉及民工245人。2015年年初，川渝煤矿自筹资金80万元支付民工工资20%后，仍有268.7018万元未支付，而易某某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2O15年11月9日,芦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向川渝煤矿下发了《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整改决定书》，要求川渝煤矿在2015年11月30日前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回复劳动监察大队。但川渝煤矿收到责令整改决定书后,并未按照整改决定书要求支付拖欠的民工工资。2015年12月23日,芦山县公安局、芦山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芦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成专案组到重庆市永川区等地找川渝煤矿解决拖欠的民工工资时，易某某以无力支付拖欠民工工资为由，不与专案组见面，致追讨拖欠民工工资未果。
2016年1月16日，芦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川渝煤矿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案移送芦山县公安局，芦山县公安局经审查于次日立案侦查，并于2016年1月26日决定对被告人易某某刑事拘留，当日芦山县公安局以易某某逃匿在公安网上追逃。2016年11月28日21时许,易某某在重庆市永川区汇龙三转盘银都宾馆805室被重庆市永川区公安局宝峰派出所民警抓获归案。2017年年年初，川渝煤矿全额支付所拖欠的民工工资。
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易某某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但易某某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且在提起公诉前全额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第三款和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可以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此致
芦山县人民法院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

检察员　袁永平
2017年4月18日


附：
1.被告人易某某现住重庆市永川区**村**组**号（联系电话：1352750****）；
2.案卷2卷，补充材料四份；
3.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一份，量刑建议书三份。


